
关于开展我校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 

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 

相关院部、重点学科： 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中期

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研[2019]42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要

求，为全力做好我校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中期检查工作，请院部和

学科按照“通知”要求，做好验收准备工作。有关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，包括基础医学、中药学、药学、生物工

程、中西医结合、临床医学、医学技术（一临床牵头，二临床配合）、

护理学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9 个一级学科；校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

科培育学科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公共管理和化学等 3个一级学科。 

二、检查安排 

（一）2019 年 9 月 20 日-2020 年 1 月 3 日，学科准备材料，院

部自查并撰写总结报告。 

（二）2020年 1 月 6 日-1 月 17日，学校组织专家检查。

检查内容包括审阅《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中期建设情况表》（对

照“申报书”和“目标任务书”）、听取学科汇报（PPT，15 分钟；

按中期建设情况表准备）和审核支撑材料，并给出审核意见。 

（三）2020 年 1 月 18 日-2 月 18 日，学科根据专家组意见，修

改完善《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中期建设情况表》和支撑材料。 

（四）2020 年 2 月 19 日-2 月 28 日，学校审核完善材料，撰写

《第九批河南省重点学科中期自评工作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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